南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工作小組委員暨召集人選舉要點

中華民國94年11月23日全體主任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5年12月18日工作小組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96年11月29日全體主任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中華民國94年4月18日教育部台訓通字第0940048506B號令發布、中華民國95年8月11日教育部台訓（一）字第0950115472C號令修正之「教育部設置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及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實施要點」。

（二）教育部94年11月10日台訓（三）字第0940154384號函。
二、主辦機關：教育部。

三、承辦單位：南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

四、投票資格：

（一）區內（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澎湖及金門等縣市地區）大專校院學生諮商或輔導中心（組）之主任（組長）。

（二）軍警校院成員無選（推）舉權。

五、選舉對象： 

（一）工作小組委員：南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設立工作小組，小組委員五人至九人。除由教育部遴聘二所至四所學校之學生諮商或輔導中心（組）之主任（組長）擔任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區內成員推舉或選舉之。

（二）召集人：由區內成員就工作小組委員中選舉一人擔任召集人。

六、候選資格：

（一）工作小組委員資格：凡區內（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澎湖及金門等縣市地區）大專校院學生諮商或輔導中心（組）之主任（組長）。

（二）召集人資格：召集人應具諮商輔導專業背景（範圍包括教育、諮商、輔導、心理及社會工作相關領域）。

（三）軍警校院成員無前二項之被選（推）舉權。

七、任期：工作小組委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均為無給職。召集人除經教育部同意者外，連任以一次為限。

八、選舉時間：

（一）改選：於任期屆滿之當年度南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全體主任會議進行。

（二）補選：召集人或委員於任期內遇有職務異動或其他原因出缺時，由接任其職務之人續任至該年度止，次年度起，

1、其為當然委員者，由教育部遴聘區內成員擔任當然委員，補足原任者任期。

2、其為非當然委員者，由區內成員推舉或選舉之，補足原任者任期。

3、其為召集人者，視原任者為當然委員或非當然委員，依前述規定補足後，再由區內成員自工作小組委員中選舉一人為召集人，補足原任者任期。
九、選舉原則：

（一）選舉過程秉持公平、公開、公正及透明化之原則。

（二）區內成員出席二分之一以上始可進行改選，以無記名方式票選之，採當場投票、計票之方式進行。

（三）選舉人可圈選工作小組委員一人至五人（不得多於區內成員應推舉之人數）。

（四）當票數相同時，得視意願、抽籤決定之。

十、南區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設於召集人所屬學校。

十一、本要點經本區工作小組會議討論，並送請全體主任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